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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主旨：衛生福利部預告訂定「非聚碳酸酯類塑膠嬰兒奶瓶中雙酚A之檢驗方法」草案，請  轉知有關會員廠商知照。

  說明：

1、 依據衛生福利部103.5.1.部授食字第1031900541號函辦理。

2、 訂定機關：衛生福利部。

3、 訂定依據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三十八條。

4、 「非聚碳酸酯類塑膠嬰兒奶瓶中雙酚A之檢驗方法」草案內容如附件。本案另載於該部網站(網址:http://www.mohw.gov.tw)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（網址:www.fda.gov.tw）之「本署公告」網頁。
5、 對於該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公告之日起20天內，陳述意見或洽詢:

(1) 承辦單位: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

(2) 地址:115-61台北市南港區昆陽街161-2號

(3) 電話:02-2787-7771
(4) 傳真:02-2653-1256
(5) 電子郵件:TFDAmethod@fda.gov.tw

 正本：各會員公會

理事長    張  燈  河
